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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二條

之一第二項及第三百四十五

條第二項規定，增訂第二項

。 
審查會： 
一、本條刪除。 
二、按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

二條之一第一項，為防杜當

事人利用不正當手段以取得

有利之訴訟結果，並顧及當

事人間之公平，特明定當事

人因妨礙他造使用，故意將

證據滅失、隱匿或致礙難使

用者，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

造關於該證據之主張或依該

證據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另

第三百六十七條（準用三百

四十二條第一項、三百四十

三條、三百四十五條）於法

院命他造提出勘驗物或違背

提出勘驗物命令時，亦使法

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勘

驗物之主張或依該勘驗應證

之事實為真實。是依現行法

已有相關規定，爰刪除之。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蘇召集委員震清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無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 13）次院會討論事項第 4 案：「本院經濟、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報

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營業秘密法增訂部分條文草案』案」，建請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

八條規定交付朝野黨團協商，並與委員呂學樟等 52 人、委員李貴敏等 27 人分別擬具之「營業秘

密法增訂部分條文草案」併案協商，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吳育昇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並與委

員呂學樟等 52 人、委員李貴敏等 27 人分別擬具『營業秘密法增訂部分條文草案』案併案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五案。 

五、本院交通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

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8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

交通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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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函 

受文者：本院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11 日 

發文字號：台立交字第 1012400332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院會交付本會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業

經審查完竣，復請 查照，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 101 年 11 月 21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4485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行政院函請審議「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一、本院議事處 101 年 11 月 21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4485 號函，為請本會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

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8 次會議報

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二、交通委員會於 101 年 12 月 6 日（星期四）舉行第 15 次全體委員會議進行審查。由召集委員魏

明谷擔任主席，會中邀請交通部部長毛治國及航政司司長祁文中就行政院提案提出說明，並

答復委員質詢，相關說明情形如次： 

(一)交通部部長毛治國就行政院提案提出說明： 

首先感謝各位委員對我國自由貿易港區業務之關心與指導，今天受邀列席 貴委員

會，就行政院提送 大院審議之「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出

報告，敬請指教。 

有關「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係配合本部航港體制改革，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掌理事項有酌予調整必要；另為推動高雄港加入倫敦金屬交易中心遞

交港，以吸引國際金屬期貨商品透過我國自由貿易港區儲轉，又現行相關規範未臻明確

，有應予放寬或修正之處，擬具本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上開法案研擬過程期間，充分徵詢相關業者及有關部會之寶貴意見，以協助自由貿

易港區發展及提升海空港國際競爭力，達到活絡投資環境與增加業者投資意願之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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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各位委員鼎力支持，謝謝。 

(二)交通部航政司司長祁文中就行政院提案提出說明： 

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自 92 年 7 月 23 日公布施行以來，

迄今已逾 9 年，期間 98 年 7 月 8 日修正由本部擔任主管機關，目前有五處海港一處空港

自由港區營運，即基隆港、臺北港、蘇澳港、臺中港、高雄港及桃園航空等自由港區，

截至 101 年 10 月底共計 110 家自由港區事業進駐營運，在營運績效方面，98 年至 100 年

三年進出口貿易值平均年成長率為 43.66%，101 年 1 月至 10 月年成長率為 64.61%，今年

進出口貿易值預估可達新台幣 4,300 億元，政策推動已具初步成效。 

茲配合我國航港體制改革，於 101 年 3 月 1 日成立交通部航港局及台灣港務股份有

限公司，自由港區管理機關掌理事項有酌予調整必要；另為推動高雄港加入倫敦金屬交

易中心（以下簡稱 LME）遞交港，以吸引國際金屬期貨商品透過我國自由港區儲轉，提

升我國港口區域轉運樞紐地位，賦予外國、大陸地區及香港、澳門地區營利事業銷售國

際金屬期貨商品之所得免徵所得稅之優惠，另現行相關規範尚有未臻明確，應予明訂或

修正之處，爰擬具本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1.本法修正重點 

本條例原條文共計 46 條，本次作部分條文修正，修正條文共計 8 條，以下謹就修

正重點摘述如下： 

(1)強化管理機制： 

因應國際航空因及國際港口政因分因，配合自由港區管理機關因國營公司因分因

，修正有關管理機關掌理事項僅就涉及公權力事項予以明訂，保留未來因營運機

構分因之彈性。 

本條例第 9 條規定「門哨管制檢查」係為自由港區管理機關掌理事項之一，而第

44 條規定違反入出及居住規定之處分機關為該管警察機關，惟依據本條例規定可

申請劃設為自由港區區位包括國際航空因、國際港口管制區域內、外之公、私有

土地，上開區位土地非均配屬警察機關，為求事權統一，爰修正處分機關為管理

機關。 

(2)優化招商條件：自由貿易港區屬「境內關外」，申請經營自由港區事業取得籌設許

可者，需進行營運籌設因作、興建廠房、安裝自用機器、設備，爰參考原立法意旨

及實務運作需求，新增申請經營自由港區事業取得籌設許可者，於籌設期間自國外

或課稅區運入之自用機器及設備，免徵或減徵相關稅費之規定，如有經廢止或撤銷

籌設許可時，則自用機器、設備應補徵相關稅費或於六個月內原貨復運出口。 

(3)推動高雄港加入 LME 遞交港：鑑於推動高雄港成為 LME 遞交港，有助提升其區域

轉運中心之地位。為使該港自由港區租稅營運環境符合 LME 交易中有關身分、商

品及地點等規範，即無論 LME 會員及非會員（包含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營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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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銷售儲存於自由港區事業倉庫及倉庫外開放空間之 LME 認證或同一稅則號

別非鐵金屬商品，免徵所得稅及免辦理申報作業，增訂外國、大陸地區及香港、澳

門營利事業銷售前述國際期貨金屬商品之所得，免徵所得稅及免辦理申報之規定，

另依據「稅捐稽徵法」第 11 條之 4 第 1 項：「租稅優惠，應明定實施年限並以達成

合理之政策目的為限，不得過度。」，爰新增本條施行期限，俾於施行期滿前，再

評估是否續予租稅優惠。 

2.結語 

本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係強化自由港區營運管理、增加招商誘因及推動高雄港

LME 遞交港需要所擬訂，完成修法後除可提高自由港區營運效益及服務效能，並進一

步發展多元營運模式，使我國海空港自由港區得成為串連國內產業與國際供應鏈之關

鍵節點，鞏固海空運轉運樞紐地位，進而提高海空港口整體國際競爭力，帶動臺灣經

濟發展。敬請各位委員鼎力支持。 

三、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旋即對法案進行逐條審查及縝密討論，茲將審查結果臚列如下： 

(一)行政院提案第七條條文，除第三項條文採李昆澤等 5 人所提修正動議修正通過如下「第

一項之公、私有土地管理機關、所有權人或使用人依前項程序提出申請時，各該管理機

關應於初步審核時舉行公聽會，聽取民眾之意見，申請案件如不合於申請劃設自由港區

之資格、條件或確有管理上之困難者，各該管理機關初步審核，應不予同意。」其餘照

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二)行政院提案第二十九條條文，第二項前段文字修正為「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

之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營利事業銷售經認可之國際金屬期貨交易所認證且經主

管機關核定之商品或同一稅則號別之商品，……」其餘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三)其餘條文，均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四)通過附帶決議 3 項： 

1.為順利推動高雄港成為 LME 遞交港，交通部於本院三讀通過行政院版自由貿易港區設

置管理條例後，應於 2 周內完成相關行政流程，包括訂定相關子法及將母、子法之英

文版本送至 BDO LLP（海外會計顧問公司）及 LME 董事會。 

2.對於自由貿易港區之發展，交通部對於各個自由貿易港之發展，應建立特色，於下個

會期前提出規劃報告。 

3.台南市為農業發展區域，交通部應於半年內規畫安平港以農產品為特色之自由貿易港

區評估。 

四、行政院函請審議「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

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毋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本案時，由本會召集委員魏

明谷補充說明。 

五、檢附「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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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修正通過） 
第七條 國際航空站

、國際港口管制區

域內、外之公、私

有土地管理機關、

所有人或使用人，

得擬具開發可行性

規劃報告及營運計

畫書，送請國際航

空站、國際港口之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

初步審核同意，並

由主管機關徵詢所

在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及財政部

之意見，經初步審

核同意，並選定自

由港區之管理機關

及加具管理計畫書

後，核轉行政院核

定設置為自由港區

。 
前項土地如需

向土地主管機關申

請劃設編定為適當

用地者，應於提出

申請核定自由港區

前，先行申請劃設

編定。 
第一項之公、

私有土地管理機關

、所有權人或使用

人依前項程序提出

申請時，各該管理

機關應於初步審核

時舉行公聽會，聽

取民眾之意見，申

請案件如不合於申

第七條 國際航空站

、國際港口管制區

域內、外之公、私

有土地管理機關、

所有人或使用人，

得擬具開發可行性

規劃報告及營運計

畫書，送請國際航

空站、國際港口之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

初步審核同意，並

由主管機關徵詢所

在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及財政部

之意見，經初步審

核同意，並選定自

由港區之管理機關

及加具管理計畫書

後，核轉行政院核

定設置為自由港區

。 
前項土地如需

向土地主管機關申

請劃設編定為適當

用地者，應於提出

申請核定自由港區

前，先行申請劃設

編定。 
第一項之公、

私有土地管理機關

、所有人或使用人

依前項程序提出申

請時，如不合於申

請劃設自由港區之

資格、條件或確有

管理上之困難者，

各該管理機關初步

審核，應不予同意

第七條 國際航空站

、國際港口管制區

域內、外之公、私

有土地管理機關、

所有人或使用人，

得擬具開發可行性

規劃報告及營運計

畫書，送請國際航

空站、國際港口之

管理機關初步審核

同意，並由主管機

關徵詢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政府

及財政部之意見，

經初步審核同意，

並選定自由港區之

管理機關及加具管

理計畫書後，核轉

行政院核定設置為

自由港區。 
前項土地如需

向土地主管機關申

請劃設編定為適當

用地者，應於提出

申請核定自由港區

前，先行申請劃設

編定。 
第一項之公、

私有土地管理機關

、所有人或使用人

依前項程序提出申

請時，如不合於申

請劃設自由港區之

資格、條件或確有

管理上之困難者，

各該管理機關初步

審核，應不予同意

。 

一、申請設置自由港

區之初步審核涉及

公權力之行使，我

國國際港口政企分

離改制後，現行商

港法中已無管理機

關之名稱，爰將第

一項之初步審核機

關由國際航空站、

國際港口之管理機

關修正為各該航空

站、港口之自由港

區管理機關。 
二、第二項至第四項

未修正。 
審查會： 
茲將第三項條文修正

為：「第一項之公、

私有土地管理機關、

所有權人或使用人依

前項程序提出申請時

，各該管理機關應於

初步審核時舉行公聽

會，聽取民眾之意見

，申請案件如不合於

申請劃設自由港區之

資格、條件或確有管

理上之困難者，各該

管理機關初步審核，

應不予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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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劃設自由港區之

資格、條件或確有

管理上之困難者，

各該管理機關初步

審核，應不予同意

。 
第一項之使用

人，就使用土地申

請劃設為自由港區

，應取得土地所有

權人之書面同意。 

。 
第一項之使用

人，就使用土地申

請劃設為自由港區

，應取得土地所有

權人之書面同意。 

第一項之使用

人，就使用土地申

請劃設為自由港區

，應取得土地所有

權人之書面同意。 

（照案通過） 
第九條 自由港區管

理機關掌理港區內

下列事項： 
一、自由港區管理

運作與安全維護

之規劃及執行。 
二、自由港區事業

與自由港區事業

以外之事業入區

申請之核准及廢

止營運相關事項

。 
三、人員與貨物進

出自由港區之核

准及門哨管制檢

查。 
四、外籍商務人士

入境許可申請之

核轉。 
五、自由港區事業

外籍人士延長居

留申請之核轉。 
六、預防走私措施

。 
七、業務及財務狀

況之查核。 
八、自由港區事業

、自由港區事業

以外之事業之營

運輔導。 

第九條 自由港區管

理機關掌理港區內

下列事項： 
一、自由港區管理

運作與安全維護

之規劃及執行。 
二、自由港區事業

與自由港區事業

以外之事業入區

申請之核准及廢

止營運相關事項

。 
三、人員與貨物進

出自由港區之核

准及門哨管制檢

查。 
四、外籍商務人士

入境許可申請之

核轉。 
五、自由港區事業

外籍人士延長居

留申請之核轉。 
六、預防走私措施

。 
七、業務及財務狀

況之查核。 
八、自由港區事業

、自由港區事業

以外之事業之營

運輔導。 
九、環境保護工作

第九條 自由港區管

理機關掌理港區內

下列事項： 
一、自由港區管理

運作與安全維護

之規劃及執行。 
二、自由港區事業

與自由港區事業

以外之事業入區

申請之審查、核

准及廢止營運相

關事項。 
三、人員與貨物進

出自由港區之核

准及門哨管制檢

查。 
四、公有財產之使

用、管理及收益

。 
五、各項公共設施

之建設及管理。 
六、外籍商務人士

入境許可申請之

核轉。 
七、自由港區事業

外籍人士延長居

留申請之核轉。 
八、預防走私措施

。 
九、業務及財務狀

況之查核。 

一、因應國際商港及

桃園國際機場政企

分離之改制，配合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

與營運機構之分工

，修正第一項將自

由港區管理機關掌

理事項僅就涉及公

權力部分予以規範

；修正理由如下： 
(一)第二款因自由

港區管理機關

核准事業申請

入區之程序已

包括審查過程

，爰將審查二

字刪除。 
(二)第四款及第五

款因政企分離

改制後，自由

港區管理機關

專責辦理公權

力事項，營運

機構專營自由

港區經營業務

，爰予以刪除

。第六款至第

九款未修正，

移列為第四款

至第七款。 
(三)現行第十款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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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環境保護工作

之推動督導。 
十、資訊化發展之

督導。 
十一、依法令或上

級機關交付辦理

之事項。 
十二、其他有關行

政管理事項。 
自由港區管理

機關就自由港區內

下列事項之管理，

應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之委任或委託

： 
一、勞工行政、勞

工安全衛生及勞

動檢查。 
二、工商登記證照

之核發。 
三、工業用電證明

之核發。 
四、外籍或僑居國

外專門性或技術

性人員聘僱之核

發。 
五、申請稅捐減免

所需相關證明之

核發。 
六、貨品輸出入簽

證、原產地證明

書及再出口證明

之核發。 
七、土地使用管制

及建築管理。 

之推動督導。 
十、資訊化發展之

督導。 
十一、依法令或上

級機關交付辦理

之事項。 
十二、其他有關行

政管理事項。 
自由港區管理

機關就自由港區內

下列事項之管理，

應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之委任或委託

： 
一、勞工行政、勞

工安全衛生及勞

動檢查。 
二、工商登記證照

之核發。 
三、工業用電證明

之核發。 
四、外籍或僑居國

外專門性或技術

性人員聘僱之核

發。 
五、申請稅捐減免

所需相關證明之

核發。 
六、貨品輸出入簽

證、原產地證明

書及再出口證明

之核發。 
七、土地使用管制

及建築管理。 

十、自由港區事業

、自由港區事業

以外之事業之營

運輔導及服務。 
十一、環境保護工

作之規劃、推動

、執行及管理。 
十二、資訊化發展

之推動。 
十三、依法令或上

級機關交付辦理

之事項。 
十四、其他有關行

政管理事項。 
自由港區管理

機關就自由港區內

下列事項之管理，

應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之委任或委託

： 
一、勞工行政、勞

工安全衛生及勞

動檢查。 
二、工商登記證照

之核發。 
三、工業用電證明

之核發。 
四、外籍或僑居國

外專門性或技術

性人員聘僱之核

發。 
五、申請稅捐減免

所需相關證明之

核發。 
六、貨品輸出入簽

證、原產地證明

書及再出口證明

之核發。 
七、土地使用管制

及建築管理。 

第十二款，因

未來自由港區

管理機關專責

辦理公權力事

項及管理業務

，爰修正相關

文字後移列為

第八款至第十

款。現行第十

三款及第十四

款未修正，移

列為第十一款

及第十二款。 
(四)有關現行條文

原訂涉及自由

港區營運之事

項，已於「國

際機場園區發

展條例」第十

二條機場公司

辦理事項及「

國營港務股份

有限公司設置

條例」第二條

港務公司業務

範圍中規定。 
二、第二項未修正。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一條 自由港

第二十一條 自由港

區事業自國外運入

第二十一條 自由港

區事業自國外運入

一、現行條文未修正

，移列為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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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事業自國外運入

自由港區內供營運

之貨物，免徵關稅

、貨物稅、營業稅

、菸酒稅、菸品健

康福利捐、推廣貿

易服務費及商港服

務費。 
自由港區事業

自國外運入自由港

區內之自用機器、

設備，免徵關稅、

貨物稅、營業稅、

推廣貿易服務費及

商港服務費。但於

運入後五年內輸往

課稅區者，應依進

口貨物規定補徵相

關稅費。 
依前二項規定

免徵稅捐者，無須

辦理免徵、擔保、

記帳及押稅手續。 
申請經營自由

港區事業取得籌設

許可者，於籌設期

間適用前二項規定

。 

自由港區內供營運

之貨物，免徵關稅

、貨物稅、營業稅

、菸酒稅、菸品健

康福利捐、推廣貿

易服務費及商港服

務費。 
自由港區事業

自國外運入自由港

區內之自用機器、

設備，免徵關稅、

貨物稅、營業稅、

推廣貿易服務費及

商港服務費。但於

運入後五年內輸往

課稅區者，應依進

口貨物規定補徵相

關稅費。 
依前二項規定

免徵稅捐者，無須

辦理免徵、擔保、

記帳及押稅手續。 
申請經營自由

港區事業取得籌設

許可者，於籌設期

間適用前二項規定

。 

自由港區內供營運

之貨物，免徵關稅

、貨物稅、營業稅

、菸酒稅、菸品健

康福利捐、推廣貿

易服務費及商港服

務費。 
自由港區事業

自國外運入自由港

區內之自用機器、

設備，免徵關稅、

貨物稅、營業稅、

推廣貿易服務費及

商港服務費。但於

運入後五年內輸往

課稅區者，應依進

口貨物規定補徵相

關稅費。 
依前二項規定

免徵稅捐者，無須

辦理免徵、擔保、

記帳及押稅手續。 

第一項至第三項。 
二、自由貿易港區屬

「境內關外」，申

請經營自由港區事

業取得籌設許可者

，於籌設期間需進

行營運籌設工作，

興建營運廠房，安

裝自用機器、設備

，參考原立法意旨

及多年來實務運作

需求，爰增訂第四

項定明該等事業於

籌設階段適用第二

項及第三項運入自

用機器、設備免徵

相關稅費之規定，

以茲明確。若未完

成籌設，則依修正

條文第三十一條規

定，須補徵相關稅

費或於六個月內原

貨復運出口。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四條 自由港

區事業自課稅區運

入供營運之貨物及

自用機器、設備，

視同出口，得依相

關法令規定，申請

減徵、免徵或退還

關稅、貨物稅、菸

酒稅及菸品健康福

利捐。 
自由港區事業

自課稅區運入之已

稅進口貨物或國產

第二十四條 自由港

區事業自課稅區運

入供營運之貨物及

自用機器、設備，

視同出口，得依相

關法令規定，申請

減徵、免徵或退還

關稅、貨物稅、菸

酒稅及菸品健康福

利捐。 
自由港區事業

自課稅區運入之已

稅進口貨物或國產

非保稅貨物，自運

第二十四條 自由港

區事業自課稅區運

入供營運之貨物及

自用機器、設備，

視同出口，得依相

關法令規定，申請

減徵、免徵或退還

關稅、貨物稅、菸

酒稅及菸品健康福

利捐。 
自由港區事業

自課稅區運入之已

稅進口貨物或國產

非保稅貨物，自運

一、現行條文未修正

，移列為修正條文

第一項至第三項。 
二、自由貿易港區屬

「境內關外」，申

請經營自由港區事

業取得籌設許可者

，於籌設期間需進

行營運籌設工作，

興建營運廠房，安

裝自用機器、設備

，參考原立法意旨

及多年來實務運作

需求，爰增訂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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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保稅貨物，自運

入之次日起五年內

，原貨復運回課稅

區時，免徵關稅；

其有添加未稅或保

稅貨物者，該添加

之未稅或保稅貨物

，應課徵關稅及相

關稅費。 
前二項貨物及

自用機器、設備已

減徵、免徵或退稅

者，於再運回課稅

區時，應仍按原減

徵、免徵或退稅稅

額補徵。 
申請經營自由

港區事業取得籌設

許可者，於籌設期

間自課稅區運入自

用機器、設備適用

第一項及前項規定

。 

入之次日起五年內

，原貨復運回課稅

區時，免徵關稅；

其有添加未稅或保

稅貨物者，該添加

之未稅或保稅貨物

，應課徵關稅及相

關稅費。 
前二項貨物及

自用機器、設備已

減徵、免徵或退稅

者，於再運回課稅

區時，應仍按原減

徵、免徵或退稅稅

額補徵。 
申請經營自由

港區事業取得籌設

許可者，於籌設期

間自課稅區運入自

用機器、設備適用

第一項及前項規定

。 

入之次日起五年內

，原貨復運回課稅

區時，免徵關稅；

其有添加未稅或保

稅貨物者，該添加

之未稅或保稅貨物

，應課徵關稅及相

關稅費。 
前二項貨物及

自用機器、設備已

減徵、免徵或退稅

者，於再運回課稅

區時，應仍按原減

徵、免徵或退稅稅

額補徵。 

項定明該等事業於

籌設階段適用第一

項及第三項運入自

用機器、設備之規

定，以茲明確。若

未完成籌設，則依

修正條文第三十一

條規定，須補徵相

關稅費。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二十九條 外國營

利事業或其在中華

民國境內設立之分

公司，自行申設或

委託自由港區事業

於自由港區內從事

貨物儲存或簡易加

工，並將該外國營

利事業之貨物售與

國內、外客戶者，

其所得免徵營利事

業所得稅。但當年

度售與國內客戶之

貨物，超過其當年

度售與國內、外客

戶銷售總額百分之

十者，其超過部分

不予免徵。 

第二十九條 外國營

利事業或其在中華

民國境內設立之分

公司，自行申設或

委託自由港區事業

於自由港區內從事

貨物儲存或簡易加

工，並將該外國營

利事業之貨物售與

國內、外客戶者，

其所得免徵營利事

業所得稅。但當年

度售與國內客戶之

貨物，超過其當年

度售與國內、外客

戶銷售總額百分之

十者，其超過部分

不予免徵。 
在中華民國境

第二十九條 外國營

利事業或其在中華

民國境內設立之分

公司，自行申設或

委託自由港區事業

於自由港區內從事

貨物儲存與簡易加

工，並將該外國營

利事業之貨物售與

國內、外客戶者，

其所得免徵營利事

業所得稅。但當年

度售與國內客戶之

貨物，超過其當年

度售與國內、外客

戶銷售總額百分之

十者，其超過部分

不予免徵。 
前項免徵營利

一、外國營利事業之

貨物得利用我國自

由港區從事儲存或

簡易加工作業，爰

酌修第一項文字使

單純儲存作業或簡

易加工得適用之。 
二、鑒於推動高雄港

成為倫敦金屬交易

中心（LME）遞交

港，有助提升其區

域轉運中心之地位

。為使該港自由貿

易港區租稅營運環

境符合 LME 有關

身分、商品及地點

等 規 範 ， 即 無 論

LME 會員及非會員

（包含大陸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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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民國境

內無固定營業場所

之外國、大陸地區

、香港或澳門營利

事業銷售經認可之

國際金屬期貨交易

所認證且經主管機

關核定之商品或同

一稅則號別之商品

，如該商品儲存於

自由港區事業經自

由港區管理機關核

准之自由港區內之

處所，其售與國內

、外客戶之所得免

徵所得稅，不受前

項但書規定之限制

；其銷售該商品之

所得，無須申請免

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並免依所得稅法

規定辦理申報。 
前二項免徵營

利事業所得稅實施

期限至中華民國一

百三十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其適

用範圍與要件、申

請程序、認可機關

、核定機關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會同財

政部定之。 

內無固定營業場所

之外國、大陸地區

及香港、澳門營利

事業銷售經認可之

國際金屬期貨交易

所認證且經主管機

關核定之商品或同

一稅則號別之商品

，如該商品儲存於

自由港區事業經自

由港區管理機關核

准之自由港區內之

處所，其售與國內

、外客戶之所得免

徵所得稅，不受前

項但書規定之限制

；其銷售該商品之

所得，無須申請免

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並免依所得稅法

規定辦理申報。 
前二項免徵營

利事業所得稅實施

期限至中華民國一

百三十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其適

用範圍與要件、申

請程序、認可機關

、核定機關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會同財

政部定之。 

事業所得稅之適用

範圍與要件、申請

程序、核定機關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會

商財政部定之。 

香港、澳門營利事

業），銷售儲存於

自由貿易港區事業

倉庫及倉庫外開放

空間之 LME 認證

或同一稅則號別非

鐵金屬商品，免徵

所得稅及免辦理申

報作業，爰增訂第

二項外國、大陸地

區及香港、澳門營

利事業銷售前述國

際期貨金屬商品之

所得，免徵所得稅

及免辦理申報之規

定。 
三、第二項移列為第

三項，並配合第二

項之增訂，將「前

項」修正為「前二

項」；另依稅捐稽

徵法第十一條之四

第一項規定，增訂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

租稅優惠實施期限

，並於期滿前，評

估是否續予租稅優

惠。又授權本項增

列「認可機關」，

並考量租稅徵免係

屬財政部之權責，

爰將「會商」文字

修正為「會同」，

以求謹慎完備。 
四、另有關適用第二

項免稅之「商品」

範圍，目前以 LME
品牌金屬或同一稅

則號別之金屬為限

。未來如增列適用

免稅範圍之商品時

，將考量以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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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產業競爭力之

商品或配合國家政

策需要之商品為要

件，並經由主管機

關召集相關產業界

、政府機關、學術

界及研究機構代表

審查通過，確認符

合一定要件始予增

列。 
審查會： 
第二項前段文字修正

為「在中華民國境內

無固定營業場所之外

國、大陸地區、香港

或澳門營利事業銷售

經認可之國際金屬期

貨交易所認證且經主

管機關核定之商品或

同一稅則號別之商品

，……」 

（照案通過） 
第三十一條 自由港

區事業經自由港區

管理機關核准結束

營業、廢止或撤銷

其營運許可時，其

有關機器、設備及

餘存之貨物，經盤

點結算如有短少，

應補徵關稅、貨物

稅、營業稅、菸酒

稅、菸品健康福利

捐、推廣貿易服務

費及商港服務費。 
申請經營自由

港區事業取得籌設

許可者，經自由港

區管理機關廢止或

撤銷其籌設許可時

，其於籌設期間減

免之關稅、貨物稅

第三十一條 自由港

區事業經自由港區

管理機關核准結束

營業、廢止或撤銷

其營運許可時，其

有關機器、設備及

餘存之貨物，經盤

點結算如有短少，

應補徵關稅、貨物

稅、營業稅、菸酒

稅、菸品健康福利

捐、推廣貿易服務

費及商港服務費。 
申請經營自由

港區事業取得籌設

許可者，經自由港

區管理機關廢止或

撤銷其籌設許可時

，其於籌設期間減

免之關稅、貨物稅

、營業稅、推廣貿

第三十一條 自由港

區事業經自由港區

管理機關核准結束

營業、廢止或撤銷

其營運許可時，其

有關機器、設備及

餘存之貨物，經盤

點結算如有短少，

應補徵關稅、貨物

稅、營業稅、菸酒

稅、菸品健康福利

捐、推廣貿易服務

費及商港服務費。 

一、現行條文未修正

，移列為修正條文

第一項。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

二十一條第四項及

第二十四條第四項

規定，增訂第二項

及第三項定明申請

經營自由港區事業

取得籌設許可者，

於籌設階段經自由

港區管理機關廢止

或撤銷籌設許可時

，其於籌設期間自

國外或課稅區運入

自用機器、設備減

免之稅費應予補徵

或於六個月內原貨

復運出口，補徵或

復運出口前，由自

由港區管理機關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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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稅、推廣貿

易服務費及商港服

務費，應予補徵。

但自廢止或撤銷其

籌設許可之翌日起

算六個月內，將國

外運入之自用機器

、設備原貨復運出

口者，不在此限。 
前項自用機器

、設備於辦理相關

稅費補徵或復運出

口前，由自由港區

管理機關監管。 

易服務費及商港服

務費，應予補徵。

但自廢止或撤銷其

籌設許可之翌日起

算六個月內，將國

外運入之自用機器

、設備原貨復運出

口者，不在此限。 
前項自用機器

、設備於辦理相關

稅費補徵或復運出

口前，由自由港區

管理機關監管。 

管，以資明確。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六條 自由港

區內，除管理人員

、警衛人員、自由

港區內之事業值勤

員工、進入自由港

區之商務人士及有

正當事由經自由港

區管理機關同意者

外，不得在區內居

住。 
自由港區內之

事業應將所屬員工

名冊、照片，報請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

核發長期入出許可

證或通行證。其他

人員應向自由港區

管理機關申請臨時

入出許可證或通行

證，憑以入出自由

港區。 
進出自由港區

之人員、車輛及物

品，應憑相關許可

放行文件循管理機

關指定之地點入出

，並接受警衛人員

第三十六條 自由港

區內，除管理人員

、警衛人員、自由

港區內之事業值勤

員工、進入自由港

區之商務人士及有

正當事由經自由港

區管理機關同意者

外，不得在區內居

住。 
自由港區內之

事業應將所屬員工

名冊、照片，報請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

核發長期入出許可

證或通行證。其他

人員應向自由港區

管理機關申請臨時

入出許可證或通行

證，憑以入出自由

港區。 
進出自由港區

之人員、車輛及物

品，應憑相關許可

放行文件循管理機

關指定之地點入出

，並接受警衛人員

所為必要之檢查。 

第三十六條 自由港

區內，除管理人員

、警衛人員、自由

港區內之事業值勤

員工、進入自由港

區之商務人士及有

正當事由經自由港

區管理機關同意者

外，不得在區內居

住。 
自由港區內之

事業應將所屬員工

名冊、照片，報請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

核發長期入出許可

證。其他人員應向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

申請臨時入出許可

證，憑以入出自由

港區。 
進出自由港區

之人員、車輛及物

品，應憑相關許可

放行文件循管理機

關指定之地點入出

，並接受警衛人員

所為必要之檢查。 
前三項所定人

一、第一項及第三項

未修正。 
二、因商港法第三十

五條規定進出商港

管制區域之許可文

件為通行證，為求

雙證統一，爰修正

第二項。 
三、現行第十七條第

六項已就貨物進出

自由港區授權訂定

辦法規範之，爰就

第四項物品入出授

權訂定辦法部分予

以刪除，另就人員

及車輛入出及居住

授權訂定辦法之規

範內容及範圍酌作

修正，以符授權明

確性。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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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必要之檢查。 
前三項所定人

員及車輛申請入出

與居住許可之資格

、申請程序、檢附

之文件、許可之撤

銷、廢止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前三項所定人

員及車輛申請入出

與居住許可之資格

、申請程序、檢附

之文件、許可之撤

銷、廢止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員、車輛與物品之

入出與居住管理及

其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 

（照案通過） 
第四十四條 進出自

由港區之人員違反

第三十六條第一項

至第三項規定之一

者，由自由港區管

理機關處新臺幣六

千元以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 

第四十四條 進出自

由港區之人員違反

第三十六條第一項

至第三項規定之一

者，由自由港區管

理機關處新臺幣六

千元以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 

第四十四條 進出自

由港區之人員違反

第三十六條第一項

至第三項規定之一

者，由該管警察機

關處新臺幣六千元

以上三萬元以下罰

鍰。 

現行第九條第一項第

三款規定，人員進出

自由港區門哨管制檢

查，係為自由港區管

理機關掌理事項之一

，且修正條文第七條

規定可申請劃設為自

由港區區位包括國際

航空站、國際港口管

制區域內、外之公、

私有土地，上開區位

亦非均配屬警察機關

，為求事權統一，爰

修正本條罰鍰之處分

機關為自由港區管理

機關。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魏召集委員明谷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毋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

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七條。 

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 七 條  國際航空站、國際港口管制區域內、外之公、私有土地管理機關、所有人或使用人

，得擬具開發可行性規劃報告及營運計畫書，送請國際航空站、國際港口之自由港區

管理機關初步審核同意，並由主管機關徵詢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及財政部之

意見，經初步審核同意，並選定自由港區之管理機關及加具管理計畫書後，核轉行政

院核定設置為自由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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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土地如需向土地主管機關申請劃設編定為適當用地者，應於提出申請核定自

由港區前，先行申請劃設編定。 

第一項之公、私有土地管理機關、所有權人或使用人依前項程序提出申請時，各

該管理機關應於初步審核時舉行公聽會，聽取民眾之意見，申請案件如不合於申請劃

設自由港區之資格、條件或確有管理上之困難者，各該管理機關初步審核，應不予同

意。 

第一項之使用人，就使用土地申請劃設為自由港區，應取得土地所有權人之書面

同意。 

主席：第七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九條。 

第 九 條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掌理港區內下列事項： 

一、自由港區管理運作與安全維護之規劃及執行。 

二、自由港區事業與自由港區事業以外之事業入區申請之核准及廢止營運相關事項

。 

三、人員與貨物進出自由港區之核准及門哨管制檢查。 

四、外籍商務人士入境許可申請之核轉。 

五、自由港區事業外籍人士延長居留申請之核轉。 

六、預防走私措施。 

七、業務及財務狀況之查核。 

八、自由港區事業、自由港區事業以外之事業之營運輔導。 

九、環境保護工作之推動督導。 

十、資訊化發展之督導。 

十一、依法令或上級機關交付辦理之事項。 

十二、其他有關行政管理事項。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就自由港區內下列事項之管理，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委任

或委託： 

一、勞工行政、勞工安全衛生及勞動檢查。 

二、工商登記證照之核發。 

三、工業用電證明之核發。 

四、外籍或僑居國外專門性或技術性人員聘僱之核發。 

五、申請稅捐減免所需相關證明之核發。 

六、貨品輸出入簽證、原產地證明書及再出口證明之核發。 

七、土地使用管制及建築管理。 

主席：第九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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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自由港區事業自國外運入自由港區內供營運之貨物，免徵關稅、貨物稅、營業稅、

菸酒稅、菸品健康福利捐、推廣貿易服務費及商港服務費。 

自由港區事業自國外運入自由港區內之自用機器、設備，免徵關稅、貨物稅、營

業稅、推廣貿易服務費及商港服務費。但於運入後五年內輸往課稅區者，應依進口貨

物規定補徵相關稅費。 

依前二項規定免徵稅捐者，無須辦理免徵、擔保、記帳及押稅手續。 

申請經營自由港區事業取得籌設許可者，於籌設期間適用前二項規定。 

主席：第二十一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四條。 

第二十四條  自由港區事業自課稅區運入供營運之貨物及自用機器、設備，視同出口，得依相關

法令規定，申請減徵、免徵或退還關稅、貨物稅、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 

自由港區事業自課稅區運入之已稅進口貨物或國產非保稅貨物，自運入之次日起

五年內，原貨復運回課稅區時，免徵關稅；其有添加未稅或保稅貨物者，該添加之未

稅或保稅貨物，應課徵關稅及相關稅費。 

前二項貨物及自用機器、設備已減徵、免徵或退稅者，於再運回課稅區時，應仍

按原減徵、免徵或退稅稅額補徵。 

申請經營自由港區事業取得籌設許可者，於籌設期間自課稅區運入自用機器、設

備適用第一項及前項規定。 

主席：第二十四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九條。 

第二十九條  外國營利事業或其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之分公司，自行申設或委託自由港區事業於

自由港區內從事貨物儲存或簡易加工，並將該外國營利事業之貨物售與國內、外客戶

者，其所得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但當年度售與國內客戶之貨物，超過其當年度售與

國內、外客戶銷售總額百分之十者，其超過部分不予免徵。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營利事業銷售經

認可之國際金屬期貨交易所認證且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商品或同一稅則號別之商品，如

該商品儲存於自由港區事業經自由港區管理機關核准之自由港區內之處所，其售與國

內、外客戶之所得免徵所得稅，不受前項但書規定之限制；其銷售該商品之所得，無

須申請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並免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申報。 

前二項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實施期限至中華民國一百三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其適用範圍與要件、申請程序、認可機關、核定機關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

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主席：第二十九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一條。 

第三十一條  自由港區事業經自由港區管理機關核准結束營業、廢止或撤銷其營運許可時，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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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機器、設備及餘存之貨物，經盤點結算如有短少，應補徵關稅、貨物稅、營業稅、

菸酒稅、菸品健康福利捐、推廣貿易服務費及商港服務費。 

申請經營自由港區事業取得籌設許可者，經自由港區管理機關廢止或撤銷其籌設

許可時，其於籌設期間減免之關稅、貨物稅、營業稅、推廣貿易服務費及商港服務費

，應予補徵。但自廢止或撤銷其籌設許可之翌日起算六個月內，將國外運入之自用機

器、設備原貨復運出口者，不在此限。 

前項自用機器、設備於辦理相關稅費補徵或復運出口前，由自由港區管理機關監

管。 

主席：第三十一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六條。 

第三十六條  自由港區內，除管理人員、警衛人員、自由港區內之事業值勤員工、進入自由港區

之商務人士及有正當事由經自由港區管理機關同意者外，不得在區內居住。 

自由港區內之事業應將所屬員工名冊、照片，報請自由港區管理機關核發長期入

出許可證或通行證。其他人員應向自由港區管理機關申請臨時入出許可證或通行證，

憑以入出自由港區。 

進出自由港區之人員、車輛及物品，應憑相關許可放行文件循管理機關指定之地

點入出，並接受警衛人員所為必要之檢查。 

前三項所定人員及車輛申請入出與居住許可之資格、申請程序、檢附之文件、許

可之撤銷、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三十六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四條。 

第四十四條  進出自由港區之人員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之一者，由自由港區管理

機關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主席：第四十四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

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第七條、第九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四

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六條及第四十四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 

請吳委員育昇發言。 

吳委員育昇：（14 時 27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國民黨黨團建請第二會期第十三次會議討論事

項第五案，有關「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三讀文字中的第七條第一項

條文前段文字「所有人」3 字修正為「所有權人」4 字，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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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院會，國民黨黨團提議將第七條第一項前段中之「所有人」文字修正為「所有權人」，

以與同條第三項用語一致。 

本院國民黨黨團建請將第二會期第十三次會議討論事項第四案：「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

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三讀文字中之第七條第一項條文前段文字「所有人」修正為「所有權人

」，是否有當？請 公決案。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吳育昇 

主席：請問院會，對國民黨黨團所提文字修正意見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本案決議

：「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第七條、第九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九條、第三

十一條、第三十六條及第四十四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 

繼續處理審查會所提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1.為順利推動高雄港成為 LME 遞交港，交通部於本院三讀通過行政院版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

理條例後，應於 2 周內完成相關行政流程，包括訂定相關子法及將母、子法之英文版本送至

BDO LLP（海外會計顧問公司）及 LME 董事會。 

2.對於自由貿易港區之發展，交通部對於各個自由貿易港之發展，應建立特色，於下個會期

前提出規劃報告。 

3.台南市為農業發展區域，交通部應於半年內規畫安平港以農產品為特色之自由貿易港區評

估。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附帶決議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六案。 

六、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許智傑等

20 人擬具「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草案」、委

員吳育仁等 19 人擬具「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法草案」及委員林淑芬

等 30 人擬具「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草案」案。（本案經提本

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8、9、9、9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

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31 日 

發文字號：台立教字第 1012300326 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